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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邮政管理局关于切实做好邮政行业
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市邮政业安全发展中心、各市邮政管理局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，各快递企业：
当前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，但境外疫情持续扩散蔓延，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、流行的风险较高，同时其他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，给疫情防控带来挑战。为贯彻落实国家邮政局、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坚决杜绝麻痹松懈厌战情绪，切实做好我市邮政行业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加强从业人员疫情防控监测预警
要坚持预防为主，认真落实“四早”措施，坚持科学佩戴口罩，加强人身健康防护，严防发生聚集性感染事件。要按照疫情分区分级管控要求，认真配合地方政府以及防疫部门做好从业人员健康监测、疫情排查、核酸检测、隔离观察等工作。相关企业要着重抓好国际邮件快件处理工作人员健康防护，强化落实健康监测措施，对边境口岸邮件快件交换、运输等直接与境外人员接触的一线人员实行备案管理。要加强疫情防控支撑保障，做好口罩、消杀用品等防疫物资储备，为从业人员配备口罩等必要防护用品。发现从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等疑似症状时，要及时安排就医。要按照疫情常态化监测预警工作要求，配合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快递从业人员核酸检测定期抽检工作。

二、加强生产操作重点环节消杀工作
要参照《疫情防控期间邮政快递业生产操作规范建议》相关最新要求，加强企业对外营业场所、邮件快件处理场所、企业内部办公场所等生产作业场所的疫情防控管理，严格落实通风、消毒等措施，切实加强大型农贸市场周边营业场所疫情防控教育和管理。要进一步优化寄递服务模式，保持服务过程卫生，揽投服务过程中应当与用户尽量保持距离，减少身体直接接触。提倡按相关要求使用智能快件箱（信包箱）投递邮件快件。要进一步强化国际邮件快件处理场所、运输工具的消毒、通风等工作，切实做好进口国际邮件快件，特别是来自疫情高风险国家和地区邮件快件的消杀工作，严防疫情通过寄递渠道自境外输入。要着重做好进口海鲜等冷链食品快件外包装消毒工作，并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入境检验检疫。

三、统筹做好秋冬季安全和服务保障
要深入分析研判疫情对行业的影响，着力防范影响行业安全稳定的各类风险隐患，结合秋冬季特别是业务旺季行业运行特点，提前制定各类工作方案、应对预案，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服务保障工作，切实维护寄递渠道安全畅通，保障邮政行业稳定运行。要珍惜我市邮政行业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努力奋斗得来的成果，化危为机、主动作为，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。要认真总结前期工作经验，充分发挥行业基础性先导性作用，主动对接相关地方政府需求，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和百姓生活物资寄运保障工作，更好服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。

四、加强部门间疫情防控沟通协作
各市邮政管理局要进一步加强部门间疫情防控沟通协作，主动向地方党委、政府报告工作，加强与防疫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认真组织落实地方政府分区分级管控措施及要求，推动解决邮政快递企业运营中面临的具体困难问题。

五、加强疫情防控应急管理和信息报告
各市邮政管理局和各邮政、快递企业要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值班值守、疫情监测和信息报告工作，做好突发事件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准备。要持续关注各地疫情形势，一旦出现聚集性感染地区，各市邮政管理局要主动加强行业疫情信息收集和报告工作，并根据实际情况恢复每日疫情“零报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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